
 

 訴 願 書  

稱 謂 
姓 名 

(或法人、機關名稱) 

出 生 

年 月 日 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

住 所 或 居 所 

( 事 務 所 或 營 業 所 ) 
聯絡電話 

訴 願 人 ○ ○ ○     

代 表 人      

代 理 人      

原行政處分機關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訴願人收受或知悉
行政處分之年月日   

訴願請求(即請求撤銷之行政處分書發文日期、文號或其他) 

請求撤銷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○年○月○日環衞字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號裁處書 

事實與理由 

一、原處分機關以認定訴願人於○年○月○日○時○分騎乘 000-000

號機車行經本市○區○路○號附近道路，亂丟菸蒂於地面，故處

訴願人新臺幣○○元罰鍰。 

二、訴願人本身並不抽煙，訴願人非該違規行為人。原處分機關應撤

銷原處分。 

 

 

 
 

 



 
 

 

 
 

 

附  件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○年○月○日○○字第○○號裁處書
影本 1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此         致 

（原行政處分機關全銜） 

 

 

 

 

 訴願人   ○○○ 

 

 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 代理人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 年 ○  月 ○  日 


